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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委員東明：（17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簡東明、陳學聖、孔文吉等 16 人，鑑於

103 年 12 月 16 日凌晨桃園縣中壢市原住民族居住之鐵皮屋突然發生大火，共 16 戶家庭房屋一

夕被燒成灰燼，約 45 位原住民（許多是排灣族人）目前無家可歸，被緊急安置在原住民集會所

，雖然毛毯、衣物等陸續湧入，生活物資暫時無虞，但是因寒流來襲、缺乏住所，加上年關將

近，人心惶惶。因此本席爰提案由政府出面，專案協助其安置問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陳學聖、孔文吉等 16 人，鑑於 103 年 12 月 16 日凌晨桃園縣中壢市原住民族居

住之鐵皮屋突然發生大火，共 16 戶家庭房屋一夕被燒成灰燼，約 45 位原住民（許多是排灣族

人）目前無家可歸，被緊急安置在原住民集會所，雖然毛毯、衣物等陸續湧入，生活物資暫時

無虞，但是因寒流來襲、缺乏住所，加上年關將近，人心惶惶。因此本席爰提案由政府出面，

專案協助其安置問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民間團體與政府單位的泡麵、麵包、衛生紙、毛毯不斷送進來，103 年 12 月 16 號清晨在

中壢市內定里一處族人的住宅區發生鐵皮屋火警。共 16 戶、約 45 位原住民族人一夕無家可歸

，被緊急安置在中壢市原住民集會所。 

二、住了幾十年的房子，一下子燒成灰燼，一夜之間無家可歸，當地居民表示，要盡快找到

住的地方，現在都沒心情上班了。初步研判起火原因可能是電器不當使用，造成電線走火，但

真正起火的原因為何，尚在調查當中。住了幾十年的房子一夜之間沒了，原住民居民認為最重

要的是，要在「過年之前」趕快找到住的地方，才能過個好年。 

三、但是因寒流來襲、缺乏住所，加上年關將近，人心惶惶。因此本席爰提案由政府出面，

專案協助安置問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簡東明  陳學聖  孔文吉 

連署人：潘維剛  王育敏  楊玉欣  高金素梅 陳碧涵  

蔣乃辛  黃昭順  江惠貞  丁守中  陳鎮湘  

吳育昇  張嘉郡  邱文彥 

主席：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鄭委員汝芬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鄭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7 時 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25 人，針對刑事訴訟法於今年五

月通過後，行政院依法訂定之「緩起訴處分金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草案中，擬要求各地

檢署的緩起訴處分金全數支付國庫，再由法務部提撥一半緩起訴金給各地檢署，且須先補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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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協會後，剩餘的錢才會補助公益團體，如此將導致公益團體申請補助金額縮水及審核時間增

長。為讓公益團體造福更多弱勢者，及落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之公平、透明，本席等要求行政

院在訂定緩起訴金運用管理辦法時，應考量公益團體面臨的困境，訂定周延可行的辦法；在審

核委員中應納入公益團體代表、公正人士與學者專家，避免不當補助；適度提高公益團體的補

助額度與比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25 人，針對刑事訴訟法於今年五月通過後，行政院依法訂定之「緩起訴處分金

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草案中，擬要求各地檢署的緩起訴處分金全數支付國庫，再由法務

部提撥一定比例分配給各地檢署，公益團體依計畫申請。如此將導致公益團體申請補助之審核

時間增長。同時目前緩起訴處分金運用有如下現象：1.支付國庫的數額逐年提高，從 100 年的

49.27%，到 102 年增加為 67.74%，分配給公益團體的金額卻逐年下降；2.部分公益團體收受之

處分金補助支用緩慢，餘額計 6 億 6 千 9 百餘萬元，壓縮其他公益團體申請補助金額；3.補助分

配失衡。前述現象讓公益團體申請補助金額縮水與小型地區性公益團體難獲補助。為讓公益團

體造福更多弱勢者，及落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之公平、透明，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在訂定緩起訴

金運用支出辦法時，應考量公益團體面臨的困境與目前緩起訴處分金運用之現象，訂定周延可

行的辦法；在審核委員中應納入公益團體代表、公正人士與學者專家，避免不當補助；適度提

高公益團體的補助額度與比例，避免影響其業務運作；放寬公益團體申請補助的限制與縮短審

核時間。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邱文彥  賴振昌  陳碧涵  曾巨威  馬文君  

周倪安  簡東明  李鴻鈞  蔡正元  林鴻池  

陳歐珀  紀國棟  顏寬恒  廖正井  鄭天財  

林滄敏  李桐豪  張嘉郡  江惠貞  吳育昇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蘇清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7 時 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士葆、楊玉欣、李貴敏等 16 人，觀近年

政府致力於推動台灣成為優質觀光島的國際名牌，去年來台人數更突破 800 萬人次大關；唯北

捷殺人事件突顯台灣缺乏恆左或恆右的概念，更反映出台灣觀光公共安全的隱憂。因此，政府

在提升觀光發展的「量」前，更應督促如何提升觀光的「質」，因此，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

相關單位，限期於三個月內，針對台灣與國際接軌，將恆左或恆右的動線規劃、順應人潮方向

設置洗手間等納入建築相關法規，以及定訂政府因應災難成為全方位公共服務訊息中心之標準

作業程序，並作一規劃暨執行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楊玉欣、李貴敏等 16 人，觀近年政府致力於推動台灣成為優質觀光島的國際名


